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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藥物管理局  FDA 

               公司資訊安全保密切結書（公司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（以下簡稱乙方）受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委

託辦理「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」

（以下簡稱本專案），依本專案契約規定乙方應與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

（以下簡稱甲方）簽署保密切結書。乙方執行本專案接觸之公務（機密）資料，

具結依下列規定保密並履行責任： 

一、 乙方於本專案進行期間因進行調查、搜集依契約所產生或所接觸之公務（機

密）資料，非經甲方同意或授權，不得以任何形式洩漏或將上開資料再使

用或交付第三者。對所獲得或知悉之上述公務（機密）資料，乙方須負保

密責任。 

二、 公務（機密）資料保密期限，不受本專案工作完成（結案）及乙方不同工

作地點及時間之限制。乙方持有或獲知公務（機密）資料，不得洩漏或轉

讓於第三者。 

三、 乙方違反本資訊安全保密切結書之規定，致造成甲方或第三者之損害或賠

償，乙方同意無條件負擔全部責任，包括因此所致甲方或第三人涉訟，所

須支付之一切費用及賠償。於第三人對甲方提出請求、訴訟，經甲方以書

面通知乙方提供相關資料，乙方應合作提供，絕無異議。 

 

此致 

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 

  

立切結書人 

乙    方（關防）： 

負 責 人： 

統一編號： 

公司地址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年       月       日

密等：普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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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藥物管理局  FDA 

               公司資訊安全保密切結書（個人） 

 

立切結書人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參與                  公司（以

下簡稱甲方）辦理「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」（以下簡稱本專案），工作期間因業務需要接觸之公務（機密）資料，乙方

願意依下列規定辦理： 

一、 乙方於本專案進行期間因進行調查、搜集依契約所產生或所接觸之公務（機

密）資料，非經甲方同意或授權，不得以任何形式洩漏或將上開資料再使

用或交付第三者。對所獲得或知悉之上述公務（機密）資料，乙方須負保

密責任。 

二、 公務（機密）資料保密期限，不受本專案工作完成（結案）及乙方不同工

作地點及時間之限制。乙方持有或獲知公務（機密）資料，不得洩漏或轉

讓於第三者。 

三、 乙方違反本資訊安全保密切結書之規定，致造成甲方或第三者之損害或賠

償，乙方同意無條件負擔全部責任，包括因此所致甲方或第三人涉訟，所

須支付之一切費用及賠償。於第三人對甲方提出請求、訴訟，經甲方以書

面通知乙方提供相關資料，乙方應合作提供，絕無異議。 

此致 

                  公司 

立切結書人 

姓      名： 

身份證字號：（備註：不填，但公司要蓋公司大小章） 

戶 籍 地 址：（備註：不填，但公司要蓋公司大小章）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年       月       日 


